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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第 20 次學術主管會報紀錄 

時間: 99 年 4 月 7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 校長職舍 （台北市溫州街 16 巷 16 號） 

主席：張校長國恩                                       記錄：李妃芳 

出席人員：張校長國恩、鄭副校長志富、林副校長磐聳、何院長榮桂（請假）、

陳院長麗桂（請假）、郭院長忠勝、林院長昌德（請假）、馮院長丹

白、張院長少熙（請假）、潘院長朝陽、許院長瑞坤（請假）、陳院

長文華、林院長東泰（請假）、吳教務長正己、宋研發長曜廷、莊處

長坤良、陳主任學志 

列席人員：林學務長淑真、温總務長良財、游處長光昭、陳館長昭珍、陳主任

柏琳、俞主任智贏（李佳融老師代）、林主任淑端、林主任碧霞、李

院長通藝、劉主任正傳、林主任秘書安邦 

 
          

甲、會報報告 

一、主席報告：（略） 

二、學生事務處林學務長報告 

（一）健康中心：目前的組織架構似有不合法之處，例如缺乏專任醫師...等
問題。健康中心之相關問題需有長遠規劃，亦應有完整的配套措施再

進行。 

（二）軍訓室遷移：為進行古蹟修復，並進行整體校園規劃，文薈廳預計搬

遷至現今軍訓室，而部份教官之辦公室位置，目前有兩個場地方案，

一是女一舍一樓 5101‐5104 房，二是公館軍訓室。有關第一個方案，

現正由女一舍學生進行投票。日後之空間規劃，需請總務處協助。 

三、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游處長報告 

  報告資料，詳如附件二。 

四、本校與國內外大學簽約或締結姊妹校機制 

        前揭國內外業務分別由研究發展處及國際事務處負責，惟因時間關係，將

另覓時間討論。有關與國外大學簽約或締結姊妹校機制，國際事務處已舉

辦兩場說明會，並已安排陸續至各學院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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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議題討論大綱 

（註：因時間已屆下午 17：00，無進行議題討論。） 

一、討論「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人體試驗暨倫理委員會組織與作業要點（草案）」。 

說明： 

（一）本校運休學院師長所提計畫常涉人體試驗(IRB)，因目前本校尚無人體

試驗審查組織，故師長須將申請案送交本校簽訂合作協議之台北醫學

大學進行審查。運休學院師長極力希望本校應自行成立人體試驗審查

組織，除爭取計畫申請時效，亦能因應投稿國際期刊均須有 IRB 證明

文件之需，以符合國際潮流。 

（二）前國科會人文處長陳東升教授今(99)年 3 月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發

表有關「美加研究倫理委員會實地訪查簡介」，介紹當前美國大學對於

人類研究之研究倫理的保護機制與運作，顯示未來進行研究工作，「人

體試驗及研究倫理」已是勢在必行之必要程序，故本校應積極成立相

關委員會。 

（三）研發處已於 99 年 1月 6 日召開研商本校成立「人體試驗委員會(IRB)」

協調會，參與會議者以本校較常涉及人體試驗申請案之系所，如心輔

系、人發系、衛教系、運科所、競技系及體育系，會議擬訂「國立臺

灣師範大學人體試驗暨倫理委員會組織與作業要點」草案（如附件一）。 

丙、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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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人體試驗暨倫理委員會組織與作業要點（草案）  

修訂日期：99年 1月 6日 
壹、 本校為妥善施行人體試驗，保障研究參與者及研究者之權益，並督導與研究有關之倫

理、道德與法律相關事宜，特設置「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人體試驗暨倫理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貳、 凡由人體獲得資料之研究，得向本會提出申請。 

參、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擬定人體試驗範圍。 
二、 擬定人體試驗計畫審查要點。 
三、 審查研究計畫之人體試驗暨倫理相關內容。 
四、 評估人體試驗之進行及其成果。 
五、 規範有關人體試驗中之研究參與者與研究者保護事宜。 
六、 處理人體試驗研究有關之倫理、道德與法律相關事宜。 

肆、  委員之產生與組織：  
一、  本會設委員九人，置主任委員一人，其餘八名委員為相關專業人士。

委員任期均為二年，連選得連任。  
二、  委員中六名委員由校內各相關系所推派副教授（含）以上專任教師

擔任之，並不得全部為單一性別  
三、  主任委員由校內委員互推產生，並由研究發展處處長提請校長任命。 
四、  其餘三名委員由委員會推薦校外公正人士，由校長聘任，該職務屬

無給職，僅得支領專家學者出席費。  

伍、 本會之會議需至少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
以上同意始得決議。委員之出席亦不得委託他人。本會之委員如同為該件之計畫主持

人或指導教授時，應予迴避，且不計入法定委員及出席委員之人數。 

陸、 本會每年三月、六月、九月、十二月召開審查會議，申請案須於開會當月

1 日前提交本會，審查後一週內作出決議。  

柒、  申請人體試驗審查需提供下列相關資料，未能提供完整資料者不予審查。 
一、 人體試驗暨倫理研究計畫之審查申請表。 
二、 便於審查之研究計畫相關內容。  
三、 若需使用「研究參與者告知同意」者，須附上同意書樣本。  
四、 視需要時，委員會得邀請申請人列席說明。  

捌、  經本會審查通過之人體試驗計畫，在試驗期間計畫相關內容之變更、修訂

或發生嚴重及未預期的不良反應事件，均應向本會提出報告，並由主任委

員依權責視需要要求再次送審。如試驗期間出現有安全之虞者，本會得撤

回同意函，並通知相關主管單位。  

玖、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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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 

試探 

大二 
過度與 

專業定錨 

大三 

試驗與 

稍做承諾 

大四 

穩定承諾 

畢業後 

揚帆 

1.邀請畢業生參與各系所課程委員會。(各系所) 

2.成立畢業生系友會，並設專聯絡人。(各系所) 

3.進行畢業生就業追蹤。(各系所/師培與就輔處) 

4.進行雇主滿意度調查。(師培與就輔處) 

1.辦理就業/升學博覽會。(師培與就輔處) 

2.辦理職涯準備講座。(各系所/師培與就輔處) 

3.調查合作企業接受本校畢業生前往就業之意願。(師培與就

輔處) 

4.調查特殊需求學生的就業意願並提供就業資訊。(各系所/

師培與就輔處) 

5.輔導學生建立各種學習、服務及工作檔案。(各系所/師培與

就輔處)

1.調查學生往合作企業之實習意願，並與企業訂立實習合

約。(各系所/師培與就輔處) 

2.各系所成立實習委員會，訂定實習規範，並安排實習訪視

老師。(各系所) 

3.各系所開設企業實習課程。(各系所) 

4.辦理升學/國家考試/就業等各項講座。(師培與就輔處) 

5.建立企業諮詢機制，協助學生瞭解企業文化。(師培與就輔

處) 

6. 輔導學生建立各種實習、服務及工作檔案。(各系所/師培

與就輔處) 

1.辦理專業課程說明，並分析其未來所可 能從事之行(職)業

類別。(各系所) 

2.辦理轉系/輔系/雙學位/學程，以建立第二專長。(各系所/

教務處/輔導中心) 

3.調查各系既有合作產業，及想要建立合作關係之產業。(各

系所/師培與就輔導處) 

4.辦理企業參訪，以瞭解職場環境。(各系所/師培與就輔處) 

5.輔導學生建立各種學習、服務及工作檔案。 (各系所/師培

與就輔處) 

1.辦理新生/家長座談會，說明系特色、師資情形、未來出路

及將如何協助學生的生涯發展 。 (各系所) 

2.辦理校園環境與學習資源使用導覽。(各系所/各行政單位) 

3.辦理系所之課程特色及選課說明。(各系所) 

4.調查特殊需求學生人數，並提供輔導計畫。(各系所/輔導

中心/特教中心支援) 

5.辦理各種生（職）涯探索測驗，及生（職）涯講座，如時

間管理、人際與環境適應、如何當大學生、性向與能力探

索等。(各系所/師培就輔處/教發中心/輔導中心等) 

6.輔導學生建立各種學習檔案。(各系所/師培與就輔處等) 

國
立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就
業
輔
導
歷
程
與
工
作
項
目 

自我瞭解

與 
專業成長

引導 
抉擇與 
行動 

學習與提供

職場資訊 

追蹤 

永續支持 

就業輔導 
歷程 

就業輔導 
工作項目

附件  二 


